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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  某社区服务中心                            



[bookmark: 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  东莞城市学院                            （章）



[bookmark: 设计单位]    设计单位：  东莞城市学院                            （章）



[bookmark: 报告日期]								2025年12月29日


[bookmark: 项目名称1] 某社区服务中心                日照分析报告

[bookmark: 建设单位1]一、建设单位（委托方）名称：  东莞城市学院                                           
[bookmark: 建设单位地址][bookmark: 建设单位邮编]    地址：                                    邮政编码：                 
[bookmark: 建设单位法人][bookmark: 建设单位联系人][bookmark: 建设单位电话]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bookmark: 设计单位1]二、设计单位（受托方）名称：  东莞城市学院                                           
[bookmark: 设计单位地址][bookmark: 设计单位邮编]    地址：                                    邮政编码：                 
[bookmark: 设计单位法人][bookmark: 设计单位联系人][bookmark: 设计单位电话]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bookmark: 设计单位资质]    资质证书编号：                     

三、日照分析项目情况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bookmark: 设计单位2][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CLIENT_NAME]  东莞城市学院              （以下简称委托方），就拟建    社区服务中心   建筑对其基地北侧遮挡范围内确定的客体（详附图一）的日照影响，委托我公司进行分析。
    建设地点：东莞市塘厦镇
用地范围：
建设基地周边电子地形图（详见附图   ）。
拟建建筑方案总平面图(详见附图    )。
[bookmark: NEW_TABLE]（二）基地内拟建建筑基本情况：
基地内拟建建筑
	编号
	使用性质
	层数
	建筑高度(米)

	2
	
	
	7.2

	3
	
	
	7.2

	4
	
	
	7.2


[bookmark: 基地内拟建建筑]
[bookmark: CLIENT_TABLE]（三）基地遮挡范围内的客体建筑基本情况：
[bookmark: 基地外阴影分析范围内的客体建筑]		
[bookmark: OLD_TABLE]（四）基地外参与叠加分析的主体建筑基本情况：
[bookmark: 基地外参与叠加分析的主体建筑]		
注：
上表中是指建筑最高部位（含水箱、电梯井或构架）的高度（具体进行日照分析计算时建筑高度以日照分析图上所标示的诸屋面标高为准）。
    拟建建筑的阴影范围，主、客体建筑位置关系，建筑标高以及客体建筑窗位如附图所示。

四、日照分析标准及依据
[bookmark: _Toc148518309]本日照分析报告的标准依据《东莞市建设项目日照分析技术管理规则》有关条款：
第三条 适用范围和对象、日照标准
涉及居住特征建筑的规划方案进行建筑间距审查时，应提交日照分析报告，以保证建筑间距符合国家和我市关于居住建筑日照的要求。居住特征建筑具体是指下列对象：
1. 住宅的卧室和起居室；
2. 医院的病房；
3. 幼儿园、托儿所的卧室和活动室；
4. 中小学教学楼的教室；
5. 公寓、宿舍；
6. 养老院、休（疗）养楼、老年居住建筑等。
生活居住特征建筑应满足下列日照标准：
1. 受遮挡的住宅建筑主要朝向的居室为冬至日的有效日照不应低于1小时，三房以下至少一个居住空间，三房或三房以上至少两个居住空间应达到日照标准要求。
2. 敬老院、老人公寓、休（疗）养楼、老年居住建筑等特定的为老年人服务的设施，其居室冬至日的有效日照不应低于2小时。
3. 托儿所、幼儿园生活活动用房的冬至日有效日照不应低于3小时。中小学教学楼教学用房冬至日有效日照（一般为南外廊）不应低于2小时。中小学学生宿舍的日照要求参照住宅建筑。
4. 医院病房楼的病房部分冬至日有效日照不应低于2小时。
五、分析资料的来源说明
    由委托方提供： 1.
                   2.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情况，除上述主、客体建筑外，按规划管理部门要求的主客体分析范围内目前尚无其他在建或已经批准方案待建的建筑。我公司在上述资料基础上进行日照分析计算。若由于委托方提供资料不实或方案变化而导致分析差错，我方将不承担责任。

六、本日照分析报告采用经城乡建设部鉴定的“绿建日照分析软件Sun2020”进行分析计算。

七、日照分析说明
    通过作拟建建筑        在9:00～15:00日照阴影范围（见附图一），可知在日照有效时间段内，阴影范围以外的建筑及窗户不受拟建       的日照遮挡影响，不需进行日照定量分析。因此，仅需对客体        楼窗户进行日照定量分析。

八、日照分析结论
    客体建筑的日照时间具体分析结果详见附表(附表    页)。
	分析建筑编号
	拟建    建设后统计到窗
	拟建    建设后统计到户

	
	所有南向窗户均满足“住宅日照标准”
	每户均满足“住宅日照标准”

	
	有  个南向窗户不满足“住宅日照标准”
	每户均满足“住宅日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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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共    页
基地内拟建建筑
	编号
	使用性质
	层数
	建筑高度(米)

	2
	
	
	7.2

	3
	
	
	7.2

	4
	
	
	7.2


[bookmark: ANALYSE_TABLE][bookmark: 窗照分析表]
注 释：
1. 以上日照时间为该客体建筑主要朝向窗户在冬至日有效时间段内经分析得到的连续日照。
2. 不满足日照标准的窗户用灰色底纹标示。
3. 建设前已不满足日照标准，建设后日照时间更为减少的窗位，用灰色底纹加粗边框标示。
4. 建设前已满足日照控制要求，建设后日照时间满足日照标准但不满足日照控制要求的窗位，用白底加粗边框标示。
5. 表格中每个窗位仅列出不能满足日照标准的居室（或教室、活动室）窗户及能满足日照标准的最低楼层的窗户，以上各层因满足日照标准，故省略。

九、附图
附图一：客体建筑范围图（1:1000）
附图二：主体范围图（1:1000）
附图三：日照分析图（1:1000）

十、附录
附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认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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